
编号：新产权业受字［   ］  号
新疆产权交易所

业务受理协议书

（意向受让方）

新疆产权交易所
业 务 受 理 协 议 书

甲方：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乙方：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东街791号金融大厦

鉴于                                           在新疆产权交易所进行挂牌交易，且甲方有意向受让该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新疆产权交易所国有资产转让操作规则》的规定，现就标的资产的受让签署如下协议，以资遵守。

第一条 交易的要求和标准

1、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关于所受让标的资产的相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乙方负责办理标的资产的交易，甲方可随时向乙方了解受理事项的进展情况。

第二条  受理期限

受理期间：自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至前述受理标的资产交易完毕之日止。

第三条  交费和支付方式

甲方以成交金额的   2.5%   向乙方支付交易费用。
甲方应在竞价结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上述费用。
第四条  违约责任
若因甲方原因造成交易未达成的，甲方仍应按第三条的约定向乙方支付交易费用，同时甲方同意并授权乙方从保证金中扣除受让方应交纳的交易费用后，将剩余保证金按转让方的要求支付至指定账户作为对转让方的补偿，剩余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转让方可按实际损失继续追诉。乙方及转让方向甲方主张上述费用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由甲方承担。不足以赔偿乙方实际损失的，甲方补足差额部分。
第五条  补充协议

本协议未尽事项，由甲、乙双方协商议定，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第六条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产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法律适用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第八条  其他

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为签署页）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年     月     日                                      

